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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一 1

序 一
中共德宏州委书记刘一平

在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迎来建院五十周年之际，一部浓缩了德宏两级人民

法院发展的光辉历程，展现德宏人民审判事业不凡的业绩，同时也融汇了广大

法院干警期盼和编纂人员心血和汗水的《德宏法院志》终于问世了。这是法

院，也是德宏司法战线和德宏各族人民的一件大事。该书的成功编撰给德宏地

方志编纂工作抹上一笔重彩。

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份，执掌审判权柄的法庭，其身上闪现的

光芒，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尺杆。和共和国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一样，德宏

法院也走过了坎坷，有过曲折，然而德宏法院司法审判的历史终归是一部德宏

法制进步和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。洋洋三十余万言的志书，它见证了人民司法

审判事业的发展，见证了党的边疆民族政策的光辉，也见证了德宏在司法审判

和其它社会领域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雨以及艰难困苦。

德宏在历史上曾有过见诸史书的“法制”文明。中世纪末的元、明之际，

以瑞丽为中心的麓川思氏政权，所通行的刑、民一体的法规，其中很多内容，

直到德宏土司制度的末期还在沿用。甚至，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代表资产阶级

统治的伏法全书》也在边疆有所实施。解放后，德宏各族人民在党和人民政

府的领导下，进行了轰轰烈烈的“和平协商土地改革”和“山区直接过渡到社

会主义”改革，跨越了德宏边疆与祖国内地巨大的历史发展鸿沟。人民审判事

业从无到有，同边疆各项社会事业一道你追我赶地跨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

开放的快车道。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代表——人民法院司法审判，也

在这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得到加强和完善。

五十年来，人民法院与全州各族人民一道同舟共济、沐浴风雨，经受了时

代的考验，并在不断探索、实践、拼搏中发展壮大。特别是近年来所进行的一

系列司法改革和审判活动，德宏法院树立起“司法为民”和“公正与效率”的

1



党的十六大及国家“十一·五”发展规划中的一个核心命题，就是以科学

发展观为统领，创建一个“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

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”。作为首当其冲的民主法治度量衡，人民法

院与审判的作用举足轻重。总之，时代赋予我们更新的使命，德宏各族人民对

法院和司法审判有着更高的要求和期盼。“健康的法治如和风丽日，如潇潇春

雨，沐浴其中其乐融融，其安然然。”德宏司法审判必须以“邓小平理论”和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引，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新时期政法工作的基本

指导思想。以更科学的思维，更崭新的视觉，更饱满的热情，更坚定的信心，

更高昂的斗志，发挥自身优势，依托成功的经验，投入到推进依法治国、依法

治州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，为早日实现民主、进步、法治的社

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，作出新贡献!

德宏法院已创造过光荣，更应超越曾经的辉煌。愿所有关心、支持人民

法院和审判事业，关心、支持德宏改革和发展，并作出积极贡献的各届人士

为此继续付出不懈之努力。愿德宏的审判事业和民主法治建设“百尺杆头，

更上一层”。

盛世修史，特别是编纂德宏法院志》可谓创举，体现了法院对审判历史

经验的总结和法院文化建设的重视。《德宏法院志》开卷有益，或比照识现状，

借鉴明得失，或悟道德破春秋，而修身正言，坚定信仰，不懈追求，其资治与

教化之意义深远矣。

德宏法院勘付梓出版之时，又逢德宏州中级人民法院五十院庆，可谓

双喜临门、锦上添花。有感而言，是为序。

二00六年七月二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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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二

一部反映边疆地区法律事业进步的好书
——《德宏法院志》读后

原磊竞雾薪塞鐾管籍砉任宁超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、研究员
。 腿

由德宏州法院院长岩罕旺同志主编，原儡西县劫主编何萍同志总编纂

成书的德宏法院志》(以下简称《院志》)历经多个春秋和读者见面了。我读

后的感觉可以用方志界的一句古老行话说，乃“良志”也。同时，既然是“读

后感”我想也不一定非要照当前国内方志界同仁评论志书的那样，从《院志》

的框架体例，篇目结构等方面如何如何着眼发表感想，因为何萍同志熟谙这些

编纂方法，而《院志》在这些方面也没有多少可挑剔的。我是想从另一个角

度，即从《院志》折射出来的内容来看德宏法律事业的进步。

《院志》首先折射出来的是社会进步，也就是在德宏存了千百年的旧法律

制度的消亡，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主义法院审判制度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。

航志》在这方面用笔墨虽然不多，却很有研究价值。

省内外众多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都知道，当内地卷帙浩繁的历代法

律制度已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时候，德宏地区的法治制度却仍然停滞在比较原

始的阶段。正如《院志·总叙》所说，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，德宏尚无任

何文字的法律条款。土司是这个地方政治、经济乃至精神上的至高无上统治

者，他的话就是法律，土司衙门便是“法院”。土司是一切案件的“终审法

官”。那时，～般案件照“习惯法”处理，重大案件由土司“一言定案”，是

典型的“人治”。由于无固定的法律条款可依据，其结果难免冤假错案层出叠

见，使无数涉案人生者衔恨，死者含冤九泉。土司衙门独揽人民群众的“生

杀予夺”大权，至于山区、半山区的景颇等少数民族法治情况，比上述坝区



山官的政治桎梏，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司法公正权利。他们和民族上层在

新的法律制度面前具有平等的地位。

从历史发展角度上，这是当地亘古未有的变迁。新中国五十年超过德宏以往

的千百年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，法院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而“国家是文

明社会的概括”。(恩格斯(镓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渤)。国家，当然包括法院

是阶级压迫的工具，不过由于德宏地方的特殊性，土司、山官等有影响的民族上

层人物，并没有像内地地主阶级那样受到专政，而是体面地退出自己原来的政治

舞台，进入国家机构服务。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最值得夸耀的一个亮点。

(虢勘折射出来的另一个方面是德宏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。上世纪八十
年代，德宏的市场经济是比较狭窄的，所以经济纠纷案很少。到了九十年代，

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扩大，省内外许多人发现了德宏州的特殊地理位置，

都跑到这块黄金宝地淘金。德宏市场经济尤其是“边贸”迅速发展起来。成为

国家对东南亚的重要陆上口岸。市场经济发展了，经济纠纷案件自然也增多，

于是全州法院不得不增设经济审判庭，培养经济案件审判法官。经济案件增

加，我看这是一件好事，说明德宏改革开放政策贯彻的好，对内对外贸易额大

幅度增加，市场繁荣。

其次，从《院劫对一些普通案件的特殊判决折射出来的是为了边境的稳
定大局在执法上的灵活性。这是《院是勐的一个很大特点。

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间，在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思想指导下，全国开

展过无数次政治运动，但为了争取民族上层，团结多数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，稳

定边疆，有些政治运动在德宏州就不开展，有些政治运动即便开展，其方式也委

婉温和得多。比如种植鸦片问题，在内地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犯法的，但在德宏早

期的鸦片诉讼案，审判时不问违法问题，只判别谁是谁非。这是因为在当时德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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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境一线群众种植鸦片的比较多，不可能马上彻底铲除，如果措施过猛，打击

面就太宽了。再如，解放后老百姓觉悟提高后，状告土司、山官的人很多，但

有关单位或法院均不予受理，以保护上层人物。这当然委屈了人民群众，但是

为了巩固和民族上层的爱国统一战线，也只好如此。事实证明，法院这些看似

“不公正”的判决却是完全正确的。因为不能因小失大，动摇大局。

总之，《院志》涵盖面较广，内容丰富，不仅是法院审判志，也应该算作一

本德宏政法史。《院志》还涉及到有价值的学术问题(如民族学、民间法学等)，

足可以引起有关学者的兴趣。我本人见识浅薄，以上所见实属管窥蠡测。

《院志》编排得体，深合地方志要领。横列各类案件，没有遗漏；纵述案

件原委与判决结果，件件案子有始有终。而且行文简洁、准确，绝少议论。因

为地方志是信史，要求存真求实。它只能客观记述，不需要高谈阔论。使读者

很自然地把案件判决与德宏州政治形势、地方特点、民俗社情联系起来进行思

考。编纂者何萍同志从事地方志工作多年，谙练志书编写技巧，所以在处理这

类问题时不落窠臼，多有新意。如上述，我不想在体例篇目方面评价《院志》

的得失，而是把它作为一本历史书来读。

有些地方志，尤其是部门志，由于编写者驾驭文字的水平和志书的专业

性，行外读者深感艰涩。但我敢坦诚向读者推荐，作为同样是部门志的绲宏
法院志》却是不是这样的。它既忠于事实，又有极强的可读性。每类案件都有

启发你深思的地方。

大约1990年前后，我去德宏州开会，结识了何萍同志。其时他做潞西县

志办副主任，正为姗西县志》的体例动脑筋。我发现他是一位敢想敢说，敢
为天下先的人。县志出版发行后，好评如潮。他是闲不住的人，从副主任位置

退下来后，又开始进一步探讨地方志的性质问题。在《中国地方志》等国内几

个同业刊物上发表文章多篇，常有精微之论。他的目的是想把地方志的性质弄

得准确些，从而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性。几年前他接受了《雒|宏法院志》编写任

务。这又是苦差事。过去编写县志，困难虽然不小，但仅限一县，现在却是综

合五县的部门志。仅仅把资料梳理成章便得花费许多功夫。现在他已是古稀之

年，但依旧精神矍铄，常常伏案中夜，奋笔不辍。对于他的敬业精神和对地方

志事业的执着，我心中深深钦佩。现在《院志》已编就且将付梓，德宏州法院

嘱我写篇序文。因此，写了上面一段话。

2006年4月于昆明寓所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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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本志是德宏法院部门的专业志书。以丰富翔实的资料为依据，实事求

是地全面记载全州两级人民法院的发展史实与现状。同时也略述解放前某些司

法状况。力求向读者提供“一部反映边疆地区法律事业进步的好书” (本志序

言之语)。

二、志书资料来源以两级法院保存的档案为主，并查阅德宏州、县(市)

地方志，党史和基层法院志资料稿及《德宏公安志》、《潞西县公安志》，还参考

《云南审判志》等其他文献。凡人志的重要资料都经过印证。

三、本志断限，上限1950年，下限2000年，个别章节也适当上溯和

下延。

四、本志编纂遵照地方志通常的体例，按序、述、记、志、表、图(照

片)、录七体结构成书。以法院的工作为门类，事以类聚，门类齐全，横排竖

写，贯通古今。大事记以编年体叙述。正篇以章节体记述。

五、对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的史料记载，本着“宜粗不宜细”的原则，但

从“存史”着眼，也宜详则详，宜略则略，尽量详略得当。

六、行文中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及后的历史阶段颇多，一律简称“解放

前”、“解放后”，具体是指1950年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德宏地区这

个特定时间之前后。还有“县委(工委)”、“州委(工委)”、“地委”、“省委”等

词，均分别为中共某县委员会、中共德宏州委员会、中共保山地区委员会、中

共云南省委员会之简称。

七、书中的地名、行政区划名称和法院名称，一般为当时的称谓。

八、本书表的符号使用说明：“一”表示该项统计指标不详； “空格”表示

无该项统计指标数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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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述 1

总 述J小．I出

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位于北纬230 50'一250 20'，东经970 31 7-98。43’之

间。地处云南省西部，是中国西南边境自治州。南、西和西北与缅甸联邦共和

国接壤，国界犬牙交错，少数村寨还是“一寨两国”。国境线长503．8公里。东

和东北与保山市的龙陵县、腾冲县相邻。德宏州辖潞西、瑞丽2市和盈江、陇

川、梁河3县(1958年前曾设莲山县，后并入盈江县；1999年前曾设畹町镇

(市)，后并人瑞丽市。1956年4月至1963年12月，还曾辖保山、腾冲、龙

陵、昌宁4县)。

当地世居民族有汉、傣、景颇、傈僳、德昂、阿昌等。少数民数占全州人

口一半多。少数民族习惯跨境而居，。中缅边境两侧住着相同的民族。边民彼此

通婚、互市，往来频繁。

德宏交通较方便，历史上陆运干线有滇缅公路，如今属320线国道，至昆

明市基本是高速公路：空运直通昆明、成都等地。对外交往有瑞丽、畹町两个

国家级口岸，还有14个州县级口岸及64条主要通道。

德宏自治州，历史上习惯称腾(腾冲)龙(龙陵)边区10土司地。“德

宏”一词是傣语译音，意为怒江下游的地方，始用于1953年7月建立德宏傣

族景颇族自治区。(1956年4月，经国务院批准，改“德宏自治区”为“德宏

自治州”。

从13世纪开始，元朝在这里推行土司制度，明清沿袭其制，至晚清在这里

先后封设干崖(今盈江县)、南甸(今梁河县)、陇川(今陇川县)3个宣抚司，

盏达(原莲山县今在盈江县)、遮放(今潞西市遮放坝一带)2个副宣抚司，芒

市(今潞西市芒市坝一带)、勐卯(今瑞丽市)2个安抚司，腊撒、户撒(均在

今陇川县户撒乡一带)2个长官司和勐板土千总(今潞西市勐戛镇一带)，共10

个世袭土司。他们大多连续统治五六百年之久。辛亥革命以后，当地实行“土

流并存”的体制，原来土司制度保存，又新设由省府派出的地方政权机构，官

员由省府直接委任，俗称“流官”政府(与土司被封为“土官”相对而言)。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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